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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科学界定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概念内
涵，探析其法律地位，进一步规范其载体，是其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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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有许多法律法规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涉农问题的有关重要文件，都反
复提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且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是，究竟什么是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我国的法律法规是怎么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在当前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何增强其服务功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要回答
这些问题，科学界定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概念内涵、探析其法律地位，对于进一步规
范其组织形态、职能等是必要的。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概念的法律解读 
现行《宪法》第8条第一款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
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由此可知，我国广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包括生产的、流
通的、金融的集体经济组织。后两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都有具体的名称。我们现在通常所
说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特指生产型的集体经济组织，即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地区性合
作经济组织。 
到目前为止，国家层面上的法律法规都没有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一概念下一个明确、规
范的定义，从几部地方法规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界定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共中央
及国务院各部门发布的文件来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因土地等集体资产客观存在而存在
的、连接一定区域内农民经济利益的组织，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
是其在农村实现形式的重要组织载体。 
从概念上来讲，“组织”应是一种常设机构，一种实体，它应有办公地点、工作人员，应
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长期以来，从形式上看，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这种稳
定性和持续性，但是其内涵及外延却有不断的变化。 
改革前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叫做农村人民公社，是由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组
织组成的农村管理体制，由建国后的农村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发展演变而来的。改革
后的变化可从我国《宪法》的修订过程中体现出来。1982年《宪法》第8条第一款规定：
“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
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
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1993年《宪法》第8条第
一款的修订主要是将“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修改为”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
为主的责任制”；把“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生产”形式的合作经济，统
称为“生产”形式的合作经济，亦即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是生产型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指流通型的农村供销社和金
融型的农村信用社这两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1999年《宪法》第8
条第一款又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



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从而把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体制的表述进一步具体
化、科学化。 
《宪法》第17条第一款明确规定：“集体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
经济活动的自主权”。我国《农业法》第10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在家庭承包
经营的基础上，依法管理集体资产，为其成员提供生产、技术、信息等服务，组织合理开
发、利用集体资源，壮大经济实力。”《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工作的通知》
也明确指出：“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资产管理的主体”。由此可见，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的法律地位是明确的，但其概念内涵是宽泛的，其组织形态是有变化的。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 
尽管法律赋予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明确的法律地位和依法管理经济的职能，但实践中，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往往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关于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专门立法。 
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有关规定，主要散见于涉农法律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
各地方的文件中，且这些规定只是一种原则性的规定，主要是体现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和
大政方针，对于实际工作的指导缺乏直接的操作性。因而，其所应发挥的职能弱化和虚
化，甚至于在全国大部分地方，其组织载体也没有，现阶段村民委员会替代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和村民小组行使职权已成为普遍情形。村民委员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毕竟是两个性
质不同的组织，它们的职能、工作目标和重点是有区别的，它们的相互替代或合二为一有
很多弊端。以下列举几种看法： 
1.王禹指出，因为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在职能、机构和人员等诸多方面存依着法
律制度上的重合，因而引起立法上的困惑和混乱。（《我国村民自治研究》，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4年版，第三章第五节）2.马汉学认为，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集中体现在《村民
委员会组织法》中，并且对村民委员会性质的规定是明确的,但对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与
村集体经济组织三者关系的规定是混乱的，没有理顺三者的关系，由此造成村民委员会法
律地位的模糊。村民委员会已实际上成为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个执行机关。但法律对村集
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规定却不甚明了。（《宁夏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3.
罗猛指出，“从我国现行立法的情况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时而相互并列，时
而相互取代。”（《学术交流》2005年第5期）4.王国忠认为，“由于村民委员会和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不清、性质不清、职能不清、法律人格不清,致使农村社会成为社
会矛盾的多发地。”（《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5.项继权指
出，因为村民委员会与村社区集体和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和职能、内涵、外延的不同，它
们的混同或者相互替代，会对村民委员会的权力和地位及村民自治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载于李凡：《中国城乡基层民主发展报告2000-2001》，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所以说，理顺村民委员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是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地位的
关键。而目前某些法律条款的规定不甚周全，模棱两可，容易导致人们认识上的偏差。目
前，引起人们最大争议的就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5条，本条款赋予村民委员会部分经
济职能，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
济，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但又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尊重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维护以家
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
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第3款又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
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教育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
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这些条款是与《宪法》相冲突的，并由此造成了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权利、义务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存在部分交叉、
重叠，职责不清。 
可见，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为没有专门的立法，目前仍然处于有名无实的境地。在实
际工作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缺乏明确的组织形态，加之与村委会的职权不清，因而它的
法律地位又是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权是得
不到保障的。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性首先取决于法律的支持。所以，当前最重要的
就是制定一部专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并由它具体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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